
证券代码：603008 证券简称：喜临门 公告编号：2023-054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方案的实施进展情况：截至 2023 年 9 月 21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

份 7,405,90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91%，购买的最高成交价格为 25.46 元/股，最低成交价
格为 21.40 元/股，已支付资金总额为 178,632,051.03 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 回购基本情况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2023 年 5 月 23 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用于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含），回
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5 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
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2023 年 5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31）。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本

次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 年 9 月 21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7,405,907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 1.91%，购买的最高成交价格为 25.46 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 21.40 元/股，已支付资金总
额为 178,632,051.03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 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
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836 证券简称：海程邦达 公告编号：2023-076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3 年 9 月 2 日至 9 月 21 日，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61,8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3%， 购买的最高价为 14.50
元/股、最低价为 14.35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890,004 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
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2.00 元/股（含），回购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2022 年 12 月 20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68）、《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71）。
因公司实施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自 2023 年 7 月 13 日起，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

人民币 22.00 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21.52 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3 年 9 月 2 日至 9 月 21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61,8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0.03%， 购买的最高价为 14.50 元/股、 最低价为 14.35 元/股， 支付的总金额为
890,004 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3 年 9 月 21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156,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5%，购买的最高价为 16.20 元/股、最低价为 13.93 元/股，
支付的总金额为 33,092,257.00 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88400 证券简称：凌云光 公告编号：2023-056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数量为

10,611,654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2.2895%，限售期为自本次上市流通股东取得公司股份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或自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以上述两个锁定期限中孰长者为
限），即自工商变更之日（2020 年 9 月 29 日）起 36 个月。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10 月 9 日（因解除限售日期 2023 年 9 月 29 日为非交易日，
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2〕719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
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90,000,000 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前），并于 2022
年 7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超额配售选择权已于
2022 年 8 月 4 日全额行使， 对应新增发行股数 1,350,000 股， 由此发行总股数扩大至 10,350,000
股，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后总股本为 463,500,000 股，不考虑转融通业务的影响，其中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380,193,793 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82.03%，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3,306,207 股，占本公司
发行后总股本的 17.97%。

2023 年 1 月 6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的 4,090,998 股限售股上市流通。
2023 年 7 月 6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的 13,366,817 股及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

的 97,172,174 股上市流通。
2023 年 7 月 28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的 24,375,934 股上市流通。
2023 年 9 月 18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的 4,062,653 股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4 名，限售期为

自本次上市流通股东取得公司股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或自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以上述两个锁定期限中孰长者为限），即自工商变更之日（2020 年 9 月 29 日）起 36 个
月。 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10,611,654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2.2895%，该部分限售
股将于 2023 年 10 月 9 日（因解除限售日期 2023 年 9 月 29 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起上市流通。

二、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的限售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含超额配售选择权行权）后总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为 463,500,000 股。
三、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凌云光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
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作出的有关承诺情况如下：

（一）济南晟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晟瑞投资”）和天津显智链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显智链基金”）的承诺

“1、自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或自发行人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以上述两个锁定期限中孰长者为限），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上述股份。

2、本企业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进行锁定安排以及锁定期届满后的股份减持安排。 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
则本企业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3、上述承诺为本企业真实意思表示，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将依法承担以下责任：

（1）本企业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行股份锁定期承诺向发行人
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道歉。

（2）本企业如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期承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的 10
个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的股票，相关收益（如有）归发行人所有，同时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在原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 12 个月。 如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行
人，则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含因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而可间接分得的现金分红）中
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发行人所有。 ”

（二）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投创业”）的承诺
“1、自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或自发行人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以上述两个锁定期中孰长者为限），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上述股份。

2、本企业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进行锁定安排以及锁定期届满后的股份减持安排。 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
则本企业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

（三）戴天维的承诺
“1、自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或自发行人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以上述两个锁定期限中孰长者为限），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上述股份。

2、 本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进行锁定安排以及锁定期届满后的股份减持安排。 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
则本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3、 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 本人自愿接受监管机构、 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
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以下责任：

（1）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行股份锁定期承诺向发行人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道歉。

（2）本人如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期承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的 10
个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的股票，相关收益（如有）归发行人所有，同时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在原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 12 个月。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行人，则
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人现金分红（含因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而可间接分得的现金分红）中与违规
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发行人所有。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
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四、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述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

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2023 年 8 月修订）》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凌云光对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10,611,654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2.2895%，限售期为自

本次上市流通股东取得公司股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或自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以上述两个锁定期限中孰长者为限），即自工商变更之日（2020 年 9 月 29 日）起 36 个
月。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

（二）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10 月 9 日（因解除限售日期 2023 年 9 月 29 日为非交易
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三） 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

1 显智链基金 4,875,187 1.0518% 4,875,187 0

2 国投创业 4,062,656 0.8765% 4,062,656 0

3 晟瑞投资 1,625,061 0.3506% 1,625,061 0

4 戴天维 48,750 0.0105% 48,750 0

合计 10,611,654 2.2895% 10,611,654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限售期

1 首发限售股 10,611,654
自本次上市流通股东取得公司股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或自公司
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以上述两个锁定期限
中孰长者为限），即自工商变更之日（2020 年 9 月 29 日 ）起 36 个月

合计 10,611,654 -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88220 证券简称：翱捷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4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 截至 2023 年 9 月 21 日，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8,161,737 股，占公司总股本 418,300,889 股的比
例为 1.951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83.80 元/股，最低价为 63.50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85,242,676.11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公司拟用
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含），回购价
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88 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
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2023 年 2 月 25 日、2023 年 3 月 4 日、2023 年 4
月 6 日、2023 年 5 月 8 日、2023 年 5 月 22 日、2023 年 6 月 2 日、2023 年 7 月 5 日、2023 年 7 月 15
日、2023 年 7 月 25 日、2023 年 8 月 3 日、2023 年 8 月 18 日、2023 年 9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09）、《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13）、《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6）、《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 1%暨回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3-048）、《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

二、 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 年 9 月 21 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 8,161,737 股， 占公司总股本 418,300,889 股的比例为 1.9512%，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83.80 元/股，最低价为 63.50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85,242,676.11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
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702 证券简称：舍得酒业 公告编号：2023-043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1 日在公司艺术中心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倪强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以记名投票表决，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倪强先生为公司董事长、蒲吉
洲先生为公司联席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倪强先生为公司董事长，蒲吉洲先生为公司联席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
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为：
1、战略委员会：倪强（主任）、郁震、吴毅飞。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郁震（主任）、聂诗军、周波。
3、提名委员会：刘守民（主任）、郁震、黄震。
4、审计委员会：聂诗军（主任）、刘守民、邹超。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聘任蒲吉洲先生为公司总裁。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聘任邹庆利先生

为公司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聘任饶家权先生、王维龙先生、张萃富

先生、罗超先生、王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聘任张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所聘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周建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周建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以上人员中倪强先生、黄震先生、邹超先生、周波先生、吴毅飞先生、聂诗军先生、刘守民先生、

郁震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舍得酒业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蒲吉洲先生、邹庆利先生、饶家权先生、王维龙先生、张萃富先生、罗
超先生、王勇先生、张伟先生、周建先生的简历请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2 日
附件：所聘人员简历
蒲吉洲先生简历
蒲吉洲，男，1970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营销师。 荣获“2020 中国杰出

营销人金鼎奖”、“名酒 70 年功勋 70 人”、“2022 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遂宁市第三批“川中
明珠计划”创业领军人才等称号。 历任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一分厂、四分厂厂长，行政中心副总
监，吉林沱牌农产品开发公司总经理，沱牌热电公司经理，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舍得
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副董事长。 现任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总裁。

邹庆利先生简历
邹庆利，男，1976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正高级会计师、注册税务师、人力资源管理师。 历任中

国石油上海公司财务部副主任、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下属分公司副经理、下属合资公司财务总监，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分析高级总监、董事总经理、复星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总经理、
复星集团助理首席财务官，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山东招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 现任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饶家权先生简历
饶家权，男，1966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历任四川沱牌曲酒股份有限公

司科技科科长、科研所副所长、生技部部长、一厂厂长、生技中心总监、副总工程师，四川省绵阳市
丰谷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永兴分公司经理、生产事业部副总经理、技术中心主任、工会主席、党委书
记、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现任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维龙先生简历
王维龙，男，1976 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市场总监、副

总经理，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环球佳酿酒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现任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四川沱牌舍得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萃富先生简历
张萃富，男，1970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营销师。 历任四川沱牌曲酒

股份有限公司生技部设备室技术员、动力车间副主任、主任，四川沱牌玻璃厂厂长，四川天马玻璃
有限公司筹建处副主任兼副总经理，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兼营销公司总经理，四川天马玻璃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贵州夜郎古酒庄有限公司总裁。

罗超先生简历
罗超，男，1980 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陕西安康星泓天贸城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成都星泓投

资有限公司副总裁、执行总裁，上海星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复地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裁，上海复豫酒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现任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舍
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勇先生简历
王勇，男，1981 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四川省遂宁市委综合室主任，四川省射

洪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监事会主席、副董事长。 现任舍得酒
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四川沱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伟先生简历
张伟，男，1977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级会计师。 历任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董事会秘书，晋商联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曼
德电子电器有限公司资本总监，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现任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

周建先生简历
周建，男，1979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 历任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中心主

管、经理、总监，现任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600702 证券简称：舍得酒业 公告编号：2023-042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9 月 21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艺术中心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35,352,7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0.9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
决，由公司董事长倪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7 人，其中独立董事宋之杰先生、刘守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3 人，其中职工代表监事瞿钰女士、牟泳佳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

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伟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5,275,565 99.94 62,200 0.05 15,000 0.01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2,788,713 98.11 2,564,052 1.89 0 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2,788,713 98.11 2,564,052 1.89 0 0.00

4、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2,788,713 98.11 2,564,052 1.89 0 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5.01 选举倪强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127,068,576 93.88 是

5.02 选举蒲吉洲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121,899,656 90.06 是

5.03 选举黄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121,778,582 89.97 是

5.04 选举邹超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121,470,686 89.74 是

5.05 选举周波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121,780,743 89.97 是

5.06 选举吴毅飞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121,770,882 89.97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 占出席 会议
有效表 决权的 比例
（%）

是 否 当
选

6.01 选举聂诗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7,109,325 93.91 是

6.02 选举刘守民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1,240,194 89.57 是

6.03 选举郁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1,811,809 90.00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 占出席 会议
有效表 决权的 比例
（%）

是 否 当
选

7.01 选举刘强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126,803,085 93.68 是

7.02 选举王瑾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121,562,880 89.81 是

7.03 选举王尊祥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 121,863,763 90.03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32,092,945 92.60 2,564,052 7.40 0 0.00

3 《关于公司＜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的议案》 32,092,945 92.60 2,564,052 7.40 0 0.00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32,092,945 92.60 2,564,052 7.40 0 0.00

5.01 选举倪强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董事 26,372,808 76.10

5.02 选举蒲吉洲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董事 21,203,888 61.18

5.03 选举黄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董事 21,082,814 60.83

5.04 选举邹超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董事 20,774,918 59.94

5.05 选举周波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董事 21,084,975 60.84

5.06 选举吴毅飞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董事 21,075,114 60.81

6.01 选举聂诗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26,413,557 76.21

6.02 选举刘守民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20,544,426 59.28

6.03 选举郁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21,116,041 60.93

7.01 选举刘强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6,107,317 75.33

7.02 选举王瑾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0,867,112 60.21

7.03 选举王尊祥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1,167,995 61.08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 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波、王宏恩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2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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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1 日在公司艺术中心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刘强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以记名投票表决，全
票赞成通过了《关于选举刘强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刘强先生为公司监事会
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刘强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舍得酒业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6）。

特此公告。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9 月 22 日

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CC22 2023 年 9 月 22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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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

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5,248,000 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5,248,000 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9 月 28 日。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公司《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和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已届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全部成就， 同意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办理相应的解除限售手续。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24 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524.80 万股。 现将
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方案及履行程序
1、2022 年 7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关联董事
已在审议相关事项时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2 年 7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核查＜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2 年 7 月 11 日至 2022 年 7 月 20 日， 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2 年 7 月 21 日，
公司监事会披露了《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
说明》。

4、2022 年 7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22 年 7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2 年 7 月 26 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在审议相关事项时回避表
决，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实。

7、2022 年 9 月 30 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8、2023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及《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关联董事已在审议
相关事项时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情况

授予日期 授予登记日期 授予价格 授 予 股 票 数 量
（万股 ）

授予 激 励 对
象人数

授 予 后 股 票 剩 余
数量（万股 ）

2022 年 7 月 26 日 2022 年 9 月 15 日 3.01 元/股 1,392.00 25 人 108.00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1 月 9 日 3.01 元/股 108.00 2 人 0.00

（三）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情况
本次解锁为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为公司 2022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解除限售。
二、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
（一）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 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已达成，具体情况如下：

（1）限售期已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时间自首次授

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
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
完成之日为 2022 年 9 月 15 日，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届满。

（2）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
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
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

（三）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以 2021 年净利润为基数 ，公司 2022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
以 2021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0%。
注：1、“营业收入”、“净利润 ” 以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
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
2、上述 “净利润 ”指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且以剔除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产生的股份
支付费用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经审计 ，公司 2022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后 的 净 利 润 为
357,724,162.58 元 ， 同比 2021 年增长率为
25.28%。 综上 ，公司层面的解除限售比例为
100%。

（四）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后 ，需对激励对象个人进行考核 ，根据公司制
定的考核管理办法，对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共有 “A、B、C、D”四档 。 届时根
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确定激励对象实际
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评价结果 A B C D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100% 80% 60% 0%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个
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1 名激励对象
失去资格，其余 24 名激励对象考核结果均
为 A， 当 期 个 人 层 面 解 除 限 售 比 例 为
100%。

（二）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未解锁股份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的激励对象中 1 名激励对象因锁定期期间担任过监事，故失去激励对象资格，故其获授的 80 万股
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发生变更，公司将于本次回购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更详细内容请参
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6 日披露的《创力集团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3-035）。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说明和具体安排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24 人，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24.80 万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0.81%（按截止至 2023 年 9 月 15 日公司的总股本计算）。 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已获授限制性
股票数量 （万
股）

本次可 解除限 售
限 制性股 票数量
（万股）

本次解 除限售 数
量 占已获 授限制
性股票比例

1 张世洪 中国 董事、总经理 240.00 96.00 40.00%
2 吴彦 中国 副总经理 96.00 38.40 40.00%
3 石勇 中国 副总经理 96.00 38.40 40.00%
4 于云萍 中国 财务总监 96.00 38.40 40.00%
5 朱民法 中国 副总经理 64.00 25.60 40.00%
6 杜成刚 中国 副总经理 64.00 25.60 40.00%
7 李景林 中国 副总经理 64.00 25.60 40.00%
核心骨干员工 （17 人） 672.00 268.80 40.00%
合计 1,312.00 524.80 40.00%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以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3 年 9 月 28 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524.80 万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0.81%

（按截止至 2023 年 9 月 15 日公司的总股本计算）。
（三）、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本次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 6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
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5,000,000 -5,248,000 9,752,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36,560,000 5,248,000 641,808,000
股份合计 651,560,000 0 651,560,000

注 1：以上变更前股本数据为截止至 2023 年 9 月 15 日的数据情况，本次解禁后股本结构的最
终变动情况以相关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为实施本次解除限售相关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

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公司拟于第一期解除限售期的首个交易日 2023 年 9 月 15 日起对该等限制性股票解除限
售，符合《激励计划》对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本次解锁的解锁对象、解锁数量符
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本次解锁尚需按照《管理办
法》及《激励计划》、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并由上海证券
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后续解锁手续。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68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
截至 2023 年 9 月 21 日，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股份数量为 44,270,851 股，占公司总股本（2,263,973,358 股）的比例为 1.96%，回购成交的最
高价为 18.70 元/股、最低价为 14.01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74,487.33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审议程序
2022 年 12 月 26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 亿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3 元/股
（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2023 年 8 月 29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
暨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将回购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 3 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 5 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含）”。 除上述增加回购股
份资金总额以外，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2022 年 12 月 29 日、2023 年 8 月 30 日、2023 年 8 月 31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一）2022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

披露的《杉杉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临 2022-135）。
（二）2023 年 3 月 1 日收盘后，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比例累计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1%，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 日披露的《杉杉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临 2023-008）。

（三）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最新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1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18,145,384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0.80%， 购买的最高价为 15.20 元/股、 最低价为 14.01 元/股， 支付的金额为
26,718.27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3 年 9 月 21 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44,270,85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9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8.70 元/股、最低价为 14.01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74,487.33 万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股份回
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0032 证券简称：浙江新能 公告编号：2023-048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挂牌转让股权投资基金份额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

让浙江浙晶光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浙晶光伏”）5%合伙份额及浙江浙晶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晶能源”）0.01%股权（以下合称“标的产权”），转让价格合计为
3,032.43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浙江新能关于挂牌转让股权投资基金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 现就上述公告涉
及的投资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投资回报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浙江新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企管”）于 2019 年 8 月 7 日与晶科

电力有限公司等 4 家企业共同设立浙晶光伏，2019 年 8 月 28 日， 浙晶光伏与新能企管共同成立
浙晶能源。

公司及新能企管本次联合其他 3 家合伙人在浙江产权交易所以联合挂牌拍卖方式转让各自
持有的浙晶光伏份额和浙晶能源股权， 其中公司及新能企管转让的浙晶光伏 5%份额及浙晶能源
0.01%股权的对价合计为 3,032.43 万元。

公司在持有浙晶光伏份额和浙晶能源股权期间， 对 2019 年至 2022 年度当期损益的影响如
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投资成本 公允价值变动影响金
额 收到分红金额 影响合并报表

当期损益金额

2019 年度 2,349.78 -- -- --
2020 年度 713.00 94.15 750.63 844.78
2021 年度 -- 452.55 -- 452.55
2022 年度 -- 201.91 -- 201.91
合计 3,062.78 748.61 750.63 1,499.24

本次交易预计影响公司 2023 年合并报表投资收益-778.96 万元，此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最终以公司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数据为准。 结合公司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金额 748.61 万元及累计
已收到浙晶光伏、 浙晶能源合计 750.63 万元分红款， 累计影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损益金额为
720.28 万元（720.28=-778.96+748.61+750.63）。

二、评估结果
根据浙江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晶光伏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3〕530 号），本

次对浙晶光伏及其一级子公司浙晶能源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对其下属项目公司阿拉善左旗
国电鑫阳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磴口县国电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等 5 家二级子公司分别采用资产基础
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浙晶光伏评估值为 65,702.52 万元，较账面
增值 8.64%；浙晶能源评估值为 65,682.02 万元，较账面增值 3.18%。 根据评估结果，公司持有浙晶
光伏份额的评估价值为 2,895.58 万元，新能企管持有浙晶光伏份额的评估价值为 130.36 万元，新
能企管持有浙晶能源 0.01%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6.49 万元。

特此公告。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909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2023-062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出版集团”）持有华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79,973,297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2.35%。
前述股份中 446,133,305 股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公司股份， 并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起上市流通；133,839,992 股来源于参与公司 2021 年 6 月配股公开发行认配的股份，并
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起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主要内容：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披露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为满足自身发展资金需求，公司股东安徽出版集团拟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6,000,000 股，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
后的六个月内。 减持期间若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
持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减持计划区间届满日， 安徽出版集团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0,899,5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24%，减持计划结束。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579,973,297 12.35% IPO 前取得 ：446,133,305 股

其他方式取得 ：133,839,992 股

注：安徽出版集团所持股份中的“其他方式取得”的 133,839,992 股来源于参与公司 2021 年配
股公开发行认配的股份，并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起上市流通。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

减持完
成情况

当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安 徽 出 版
集 团 有 限
责任公司

10,899,500 0.24% 2023/3/15 ～
2023/9/15

集 中
竞 价
交易

5.72－6.01 63,999,162 已完成 569,073,797 12.11%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2 日


